
中西區區議會艾件第 1/2012 號（附件一）

民政事務總署在二零一一年十二月所發出的區議會常規範本與

中西區區議會常規（二零一零年修訂）對照表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議會常規

區議會常規範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）

D 區議會秘書（根據 《區議會條例》第 69(1）條任命）

第 7條(l)(ii) 由政府部門提交 ， 並經主席同意

加入會議議程的文件 ， 須於會議

的十個淨工作日前送交各議員。

主席須確定該等文件為 1討論文

件H 或叫資料文件9 。

第 7 條（5) 秘書須擬備議員的全年出席記 第 7 條（5) 秘書須擬備議員的全年出席記

錄，列明議員出席定期會議及特 錄，列明議員出席區議會及委員

則會議的詳情，並每三個月上載 會會議的詳情，並每二個月上載

己更新的出席率至區議會網 已更新的出席率至區議會網頁，

頁 ， 供市民查閱最新的出席率及 供市民查閱最新的出席率及過往

過往的全年記錄。出席記錄表範 的全年記錄 。 出席記錄表純本載

本戰於附錄 Vl(a）及 VI(b） 。 於附錄 VI 0

第 7 條（6) 區議會屬下的每一個委員會會獲

得提供一名秘書。

E 區議會會議

第 12 條（2) 如在會議開始時或在會議進行 第 12 條（2) 如在會議開始時或在會議進行期

期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，主席 間沒有足夠的法定人數，主席須

須指示秘書召喚缺席的議員出 指7f弋秘書召喚缺席的議員出席。

席。如在 15 分鎖後仍未有足夠 如在會議進行期間沒有足夠的法

的法定人數，主席須立即宣布休 定人數，會議須暫停 。 如在 15 分

會。 鎚後仍未有足夠的法定人數 ， 主

席須立即宣布休會。

第 1 3 條（4) (i) 除非另獲主席同意，否則區議會

每次會議只可提出不多於八項的

討論議題（三份為政府部門提交的

文件，而五份為議員提交的文

件）。過剩的討論議題會轉以書面

問題形式處理。若有關議員欲就

過剩而未有轉為書面問題的議題

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議會當規

區議會常規範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）

再作討論 ，則可獲在下次會議上

優先處理。

第 13 條 （4) 主席應按照下列的先後原則接納

(iii) 議員所提出的討論議題 ：

1. 在每次會議上 ，議員均有同等

機會提出討論議題﹔

2. 除非該會議的文件數目尚未

達到八項（即第 13(4)(i）條文

所規限的數目），否則 ， 原則

上每位議員祇可於同一會議

上提出一份文們二﹔及

3. 在符合上述第 2 項的情況

下， 以 「先到先得」 為基本原

則。

第 13 條（5) 區議會會議議程的編排次序，原

則上應按艾件提交的時序作出編

配。每份文件提交的時間 ， 則以

文件作最後修改的日期為準。在

同一會議上 ， 議員提出的相若議

題，不能同時列入議程內，而較

後提交的文件可作為較先提交的

文件之附件處理。而作為附件的

文件則不可以包含任何動議。如

涉及相若的政府文件及議員艾

件 ， 則由有關會議的主席視乎個

別情況處理。（註：如發生對中西區

有嚴重影響的天災或人禍（例如嚴

重水浸） ， 主席可容許議員就相同

議題提交不同的討論文件 ， 該等

文件將在會議上作合併討論 。 ）

第 15 條（1) 主席可邀請任何人士，包括公職 第 15 條(1) 主席可邀請任何人士 ， 包括公職

人員，出席區議會的會議。 人員 ，出席區議會的會議 。 做過1

fir~出府會議的居民代表，除非狡

±. },'j~＇ ~ fiilJ TIJ＇：次發言 ， 否！Wm民Trj以

發言一次 ， 並不能參與會議上的

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證會常規

區議會常規範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）

討論。

F 動議

第 16 條 動議須以書面提出 ， 並須由有關 第 16 條 除第 25 條所列的特殊動議外 ， 動

議員簽署，而動議的論題及內容 議須以書面提出 ， Trii illJJ~義的論題

不得與區議會的職務有所抵觸。 及內容必須與區議會的職務相

界。

第 17 條 除非另獲主席同意 ， 否則議員如 第 17 條 除非另獲主席同意，否則議員如

欲提出動議， 須於UIJ將舉行的會 欲提出動議， 須根據以下的科序

蔽的一I ·{! ?•I淨工作口jJr'j通知︱秘書。 逃1J· : 
(1) (i）須於有關會議的十個淨工

作H前通知l秘書。（絨止時間為ir~

至1笛，H下午b：時正 。 ）

(ii）議員亦可就政府部門提

交的討論文件提出動議，惟須於

有關會議的五個淨工作日前通

女H秘書。（截止時間為截至筒，日下

午五時正。）

(2）修訂動議須於有關會議的

兩﹛11111淨工作日前通知秘書。（被

Jr. I時間為絨至當 H 下午五附

正）

(3）再修訂動議須於有關會議

的一個沖工作日前通知秘書。

（械JI:.時間為tr~至笛，日下午五

fl寺正）

第 18 條 動議在提出及和議後，主席須在 第 18 條 動議在提出及和議後，主席須在

區議會會議上提出討論。 動識女日 區議會會議上提出討論。 動議如l

無人和議 ，則屬無效，不得在區 1限其他人以書面或席上和議 ，則

議會會議上討論。 屬無效 ， 不得．在區議會會議上討

論。

第 19 條 在動議提交區議會討論後 ， 議員 第 19 條 除提出原動議或修訂卸J議的議員

（提出動議的議員除外）可ffi)J議修 外，其他議員可於動議或修訂動

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議會常規

區議會常規範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）

訂該動議 。 議提交區議會討論後，由J議修訂

}J］（動議或修訂動議 。

第 20 條 對動議提出的修訂必2日先狡份 第 20 條 (1）任何修訂動議或再修訂動議必

區議會通過（必豆豆︱時可投票表 領先行獲得區議會通過，必要

決） 。 之後，動議（不論是否須作 H手可投祟表決，然後才可以將

出修訂）才可提交區議會投票表 仿（先的動議，不論是有須作l

決。如有超過一項修訂，則雌（？妥 修訂，提交區議會投祟表決 。

其提山的先後次序，逐一處迎 。 區議會領先就阿修訂動議進

行表決，如的：修訂動議不j接過

過 ， 然後才就修訂ill)J~義逃行表

決 。

(2）如有超過一項就政咐文件提交

的動誠 、 修訂動議﹞」l(;再修訂"YU1

議 ，則應、技其提出的先後次

序 ， 逐一屁也 。 日11先就收後捉
山的動誠 、 修訂動議或再修訂

ill)J議作出表決 。 如秘書處於同

一時間收到多於一份動議、修

訂ffi)J議或J句：修訂動議，則以抽

籤方式決定先後次序。一旦會

議通過其中一項ffi)J議 、 修訂－動

議或再修訂動議，﹛更毋須就餘

下的動識 、 修訂動議或南修訂．

動議作山表決 。

(3）如就同一議題有超過一頃修

訂動議，區議會可H!E修訂動議

議員之要求，議決在已通過的

議采後，附加其餘沒有發通過

的修訂動議的部分內容 。

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議會常規

區議會常規飽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）

(4）如就同一議題有超過一項再

修訂動議，區議會可ff!B再修訂．

動議議只之要求 ，議決在已通

過的議案後，附加其餘沒有誰

通過的再修訂動議的部分內

抖。

第 21 條 主席須ft在定已獲接納的修訂是 第 21 條 (1）主1m須！你定按位的修訂fil!J議或

否與原［ijJ議背道而馳。若然，則 TIJ修訂動議是有f}iJ原先的動﹔議

須嬰求議員否決原的J議，並於會 內容有關 。

上或會後，撰寫新的動議。

(2）主l~i~＇須做定按梭的修訂－動議或

再修訂動治是否與原先的動議

背道而馳。若然 ， 主席則須決

定是否拒納該修訂動議或再修

訂的J議。

第 22 條 任何動議除非獲得出席的議員 第 22條 (1 ） 任何動議除非獲得出席的議員

一致同意（不包括棄機票） ， 否則 一致同意或提議者本人捉－山撤

不得撤銷。 銷， 否則不得撤銷。

(2）任何動議／修訂動議／再修訂動

議均不何在會議席上作出修

改。但不正提也有︱調動議／修訂勘

議／再修訂動誠的議員要求

下，主席亦可視于情況允許就

有關動議作出較微修改。

第 25 條 某拉特殊的動議或問題，得比其

他任何動議或問題較優先處理。

問題臘列如下：

決定區議會休會的時間 ﹔

ii) 宣佈休會 ﹔

iii）涉及區議會或任何議員的權

利和權力的問題 ﹔

iv） 要求區議會根據議程進行會

議。

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議會常規

區議會常規範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）

H 投票

第 31 條(1) 在會議上或以仰Hi1文件方式提 第32條 (1) 在會議上提出的事項，須以議員

出的事項，如須以投票方式表 所投的絕對多數票決定。

決，須以議員所投的絕對多數票

決定。

第 32 條 如需要以投票方式表決某動議 第 33 條 如需要以投票方式表決某動議或

或事項，主席須根據大多數出席 事項， 將以2棋手方式表決，如有

議員的意見，決定以不記名方式 議員提出以不記名方式表決 ， 主

或以舉手方式表決。 席須根據大多敷出席議員的意

見 ， 決定以不記名方式或以舉手

方式表決 。

I 委員會（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 第 7 1 條任命）

第 35 條(1) 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須選出一 第34條（ 3) (i）區議會轄下的委員會須選出

名本身亦是該區議會議員的委 一名本身亦是該區議會議員

員會成員擔任該委員會的主席。 的委員會成員擔任該委員會

的主席。

(ii）區議會結下的委員會須選出

一名本身亦是該區議會議員

的委員會成負擔任該委員會

的副主J/j~ 。

第 35 條(3) 委員會主席須主持委員會的會 第 34 條（7) 委員會主席須主持委員會的會

議。如委員會主席未能出席該委 議。 如委員會主府未能出席該委

員會會議，則出席的委員會成員 員會會議，則由副主席暫代主席

須以簡單多數票的方式，在出席 主持會議，如委且會主席及副主

的委員會成員當中，選出一名議 席均未能出席該委il會會議， 出

員為臨時主席，主持該會議。臨 席的委員會成員須以簡單多數票

時主席享有本常規賦予主席主 的方式，在出席的委員會成員當

持會議的一切權力 。 中 ， 選出一名議員為臨時主席’

主持該會議。臨時主席享有本常

規賦予主席主持會議的一切權

力 。

第 34 條（9) 除上文第 34(8）條另有規定外，任

何人士如非委員會成員，不得出

席有關委員會的會議 ， 如獲有關

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議會常規

區議會常規範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－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）

委員會主席批准 ， 則屬例外。

第 34 條(10) 除非另獲委員會主席同意 ， 否則

委員會每次會議只可提出不多於

十項的討論議題（四份為政府部門

提交的艾件，而六份為議員提交

的文件）， 過剩的討論議題會轉以

書面問題形式處理。若有關委員

欲就過剩而未有轉為書面問題的

議題再作討論，則可獲在下次會

議上優先處理。

第 34 條（11) 委員會在對某議題進行討論或作

出決定後 ， 除非委員會主席或超

過半數委員同意 ， 委員不得在半

年內就該議題再行提出討論。

第 34 條(12) 委員會主席應按照下列的先後原

則接納委員所提出的討論議題 ：

(i) 在每次會議上 ， 委員均有同

等機會提出討論議題﹔

(ii）除非該會議的文件數目尚

未達到十項（即第 34(10）條文

所規限的數目） ， 否則，原則

上每位委員只可於同一會

議上提出一份文件﹔及

(ii i）在符合上述第（ii）項的情況

下，以「先到先得」為基本
原則。

第 34 條（5) 增選委員如果沒有按第 5 1 (1）條 第 34 條(15) i會選委員如果沒有取得有關委員

所述程序 ， 取得有關委員會的同 會的同意，連續二次或以上缺席

意 ， 連續三次缺席有關委員會的 有關委員會的會議 ， 並連續問個

會議 ， 則自動喪失其有關委員會 月沒有出席該委員會的會議 ， 則

成員的身分。 自動喪失其有關委員會成員的身

份。

第 34 條(16) 議員如欲加入委員會 ， 須於該委

員會舉行會議 72小時前以書面通

知秘書處。



民政事務總署發出的
中西區區話會常規

區議會常規範本
（二零一零年七月修訂）

（二零一一年十二月 ）

第 34 條(17) 議員得列席各委員會會議， II佳須

在會議舉行前預先知會有關委員

會主席。

第 34 條（2) 根據第 34(1）條提名及委任委員 第 36 條(1 ) 提名及委任委員會增選委員的程

會增選委員的程序載於附錄 序載於附錄 III 。獲委任的增選委

III 0 獲委任的增選委員總數，不 員總數，不得超逾該區議會議員

得超逾該區議會議員的總數。 的總數。

第 36 條（2) 若區議會屬下委員會的增選委員

向區議會以書面提出辭去其委員

會委員一職，提名此增選委員的

有關議員可於該委員會任期屆滿

前最多一次向區議會提名另一人

選填補有關空缺 。

第 36 條（3) 有關增選委員在辭去增選委員職

位後 ， 其將不得於該委員會任期

內再被委任為區議會屬下其他委

員會的增選委員。

第 36 條（4) 若有增選委員因常規第 34(1 5）條

所述情況退出有關委員會，則有

關空缺JI等不予填補。

第 36 條（5) 在常規第 34(15）條所述情況下離

任的增選委員，將不得於有關區

議會任期內再被委任為區議會屬

下任何委員會增選委員。

第 34 條（4) 每名增選委員只可擔任一個委 第 36 條(7) 每名增選委員只可擔任一個委員

員會的成員。 如獲區議會同意， 會的成員。

則每名i的選委員可路任不多}j令

兩個委員會的成員。

第 37 條 除非委員會就特殊情況（例如動 第 37 條（ 2) 除非委員會就特殊情況（例如動

議、表決等）另有決定，委員會的 議 、 表決等）另有決定，委員會的

會議記錄應盡量精簡扼耍，並以 會議記錄應盡量精簡扼要，並以

不記名方式記錄有關討論 。除閉 不記名方式記錄有關討論。 會議

門會議外，會議記錄及會議的錄 記錄J!Q~記錄委員會成員（包括地選

音記錄應上載至區議會網頁。 委員）的山市詳情，包括其抵達和

mm開會場的時間 。 除閉門會議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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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正式會議外，會議記錄及會議

的錄音記錄應上載至區議會網

頁。

({j葡註：中西區區議會各委員會的

會議記錄 ， 一向以記名方式記錄

有關討論。）

第 38 條（2) ︱徐第 24(2）條另有規定外 ，委員會

已經決定的事項，如得到超過半

數的議員或有關委員會的成員

同意，可在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

的會議上重新討論。

J 工作小組

第 39條 (1） 區議會及委員會可委出工 第 38 條 (1 ） 工作小仙的會議程序須依照

作小組 ， 協助推行其II訟中益﹔他 區議會w許下委員會的會議程

圍內的指定工作 。 序訂立。

(2）除第 40 泣 41 條另有規定 (2）所有工作小組的主席必須為

外，區議會或委員會應決定 議員。

其稍下工作小組的數目 、 名

1ffi 、成員、 l織秘f他凶以任

期 。

(3）所有工作小組的主席必須

為議員。

第 40 條（4) “常設工作小組”的所有成 第 39 條（4) “常設工作小組”的所有成員，

員，須為議員或根據第 34(1）條 須為議員或根據第 34(2）條獲委任

獲委任的增選委員，其中至少小 的增選委員 ， 其中不少於間的：此

!fil!J成員乏自為議具 。 員須為議員。

第 40 條（5) “常設工作小組”的法定人數 第 39 條（5) “常設工作小組”的法定人數為

為不少於該工作小組全體成員 不少於該工作小組全體成員人數

人數的一分之一。出席會議的成 的二分之一。 出席會議的成員 ，

員 ， 至少半！必須為議員 。 不少於兩位須為議員。

第 42 條 除非工作小組另作決定，否則第 第 39 條（7) 除非常設工作小組男作決定 ， 並

9 至 11 、 12(2）、 1 3 至 32 、 35(3）、 經區議會／委員會批准 ，否則第 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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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6(3）及到(1）條所規定的程序， 至 l l 、 12(2）、的(1 ）、 13(2）、 1 3(3）、

也適用於各“常設工作小組”。 13(4)(ii）、的至 33 、 34(1日至 34(17)

及 49(1）條所規定的程序，亦適用

於各常設工作小組 。

K 以傳閱文件方式決定事項

第 47 條(1) 除第 47(2）條另有規定外，以傳 第45條 (1) 除常規第 45(2）條另有規定外，以

閱文件方式徵求通過的決議案 傳閱文件方式徵求通過的決議案

必須在一段指定時間內獲絕對 必須在一段指定時間內從符全體

多一蚊（日11超過半－~）曾就有關決議 區議員或有關委討會成員（包括

束以書面發表怠見的議員：此有 投我罐頭者）q l超過半JJ&成員以

︱調委員會成員以書面形式通過 。 書面形式通過。

第 47 條（2) 有關申請財政資助事宜或任何 第 45 條（ 2) 有關申請財政資助事宜或任何其

其他與區議會撥款有關的事 他與區議會撥款有關的事宜，如

宜，如以傳閱文件方式徵求通 以傳閱文件方式徵求通過，則須

過，則須得到不少於一分之三議 得到不少於二分之二議員或有關

員或有關委員會成員（不包括已 委員會成員同意，方獲通過。

放棄就該事項以書面形式表達

意見的議員或委員會成品）同

意 ，方獲通過。

M 公眾人士旁聽會議

第 50 條 區議會或委員會在閉門會議所 第 48 條 區議會或委員會在閉門會議所討

討論事項的內容，可由區議會主 論事項的內容， 一概不得向市民

席或有關委員會主席 ， 或由獲區 及新聞界發表 ， 除非有關事項由

議會或有關委員會授權的議員 區議會主席或有關委員會主席 2

或委員會成員，按照區議會或有 或經區議會或有關委員會授權的

關委員會的指示 ， 向公眾（包括 議員或委員會成員，按照區議會

新聞界）披露。 或有關委員會的指示，向公泉（包

括新聞界）披露 。

N 議員缺席區議會會議

第 51 條（2) 如議員連續四個月（“喪失資格 第 49 條（2) 如議員連續四個月（“喪失資格

限期”）沒有出席有關區議會的 限期’， ）沒有出席有關區議會的

會議，而叉沒有在該限期完結前 會議，而叉沒有在該限期完結前

取得區議會的同意，則該議員亦 取得區議會的同意 ， 則該議員亦

即喪失在其餘下的任期中擔任 即喪失在其餘下的任期中擔任議

議員的資格﹔倘他／她是一名當 員的資格﹔倘他／她是一名當然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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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議員，則喪失擔任議員的資 員 ，則喪失擔任議員的資格，直

格，直至在下屆的一般選舉選出 至在下屆的一般選舉選出的議員

的議員的任期開始為止。 〔《區 的任期開始為止 。〔《區議會條

議會條例》第 14(4), 1 9(4），及 例》 第 14(4), 19(4）， 及 24(5）條〕

24(5）條〕 上述會議，並不包括區

議會！！告下的委貝會或工作小組

的會議 。

0 區議會徽號

第 52 條 區議會的徽號（共區議會及區議 第 50條 區議會的徽號供區議會及區議會

會秘書處在執行區議會的公務 秘書處在執行區議會的公務時使

時使用。議員應在其執行區議會 用。議員！您在其執行區議會事務

事務的宣傳物品上印上區議會 的宣傳物品上印上區議會徽號 。

徽號。議員如欲於其他用途上採 議員如欲採別區議會徽號（︱徐川﹞

用區議會徽號 ， 必須先殺詢：區議 於其名片，信封，信紙 ， 網頁及

會的批准。區議會徽號只可用於 區議員辦事處外），必須獲符旭．議

與區議會有關的事務上，以維持 會批准。 區議會徽號只可用於與

區議會的形象。區議會可透過決 區議會有關的事務上，以維持區

議不時發出有關使用區議會徽 議會的形象。區議會可透過決議

號的指哥︱。 不時發出有關使用區議會徽號的

指哥 ︱ 。

附錄 III －提名及委任增選委員的程序

1. 並非議員的人如符合《區議 1. 並非議員的人如符合《區議會

會條例》第 20(1）條所列的資 條例》第 20(1)條所列的資

格，區議會可委任該人為委 格，區議會可委任該人為委員

員會成員。〔《區議會條例》 會成員。〔《區議會條例》第

第 71(2）條〕〔獲提名人的 71(2）條 〕〔獲提名人的資格

資格聲明載列於11付件〕 聲明載列於附件〕

2. 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人數，不 2. 委員會的增選委員人數，不得

得超逾委員會成員人數的 超逾委員會成員人數的二分

之一。

3. 增選委員的總人數，不得超 3. 區議會秘書必須根據區議會

逾旭．議會議員全體人數。 的指示 ，聽早把提名非區議會

議員人士擔任委員會增選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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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區議會秘書必須根據區議 員的截止日期，通知所有區議

會的指木 ， 盡早把提名非區 會議員。

議會議員人士擔任委員會

增選委員的截止日期，通知 4. 每名區議會議員有權為每個

所有區議會議員。 委員會提名的增選委員，提名

人數選 ， 不得超過一名。

5. 未經區議會同意，任何人士

均不得成為區議會轄下委 5 . 未經區議會同意 ，任何人士均

員會的增選委員。區議會可 均不得成為上述委員會的增

自行成立審核委員會，以便 選委員。區議會可自行成立審

考慮提名人選 ， 並選出初步 核委員會，以便考慮提名人

入選者，供區議會作最後批 選，並選出初步入選者，供區

核。 議會作最後批核。

6. 每名增選委員只可的任一

個委員會的成員。 如獲區議

會悶：毯 ， WJ每名增選委J;-l可

擔任不多於兩個委員會的

成員。

附錄 VI(a），區議員出席委員會會議記錄表（範本）

定期會議及特別會議分開記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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